
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的确定原则（一）

——张某诉王某离婚纠纷案

裁判要旨

对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如何确定，应当根据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抚

养能力、抚养条件及子女生活模式、受教育环境等具体情况，

兼顾父母双方的诉求及客观实际妥善解决。

基本案情

张某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原告张某与被告

王某于 2012 年登记结婚，2013 年生育一子张小某。因双方

婚前了解较少，婚后发现性格不合，常因家务琐事争吵，影

响了夫妻感情。2019 年 6 月张某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起

诉离婚，但未准予，现时隔一年原、被告仍无法和好。张某

诉请判令原、被告离婚；婚生子张小某归原告抚养，被告支

付抚养费；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王某辩称：同意离婚，原告自从第一次判决不离婚

后，近一年时间没有回过家。被告要求分割某小区住房及地

下室，并要求原告对其进行补偿 60 万元；婚生子张小某随

其生活。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张某与被告王

某于 2012 年登记结婚，2013 年生育一子张小某。2019 年 6

月原告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双方离婚。现被告同



意离婚，要求分割坐落于某小区的房屋及地下室，但此房尚

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为北京现代汽

车一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将此车变卖 2 万元。原、

被告均认可双方没有共同债权债务。

一审期间，王某作为孩子的母亲拿出给孩子录的视频为

证，孩子用稚嫩的声音说：“我喜欢妈妈”。王某认为张某作

为父亲业务繁忙，根本无法精心照顾孩子，会耽误孩子学习

和成长，自己更适合抚养孩子。张某作为父亲，认为孩子妈

妈王某住的离学校远，自己虽然忙，但爷爷奶奶无论在时间

上还是经济上都能帮助照顾孩子，且爷爷奶奶住的离孩子学

校很近，接送孩子很方便。为了得到抚养权，张某在庭审后

法官主持的调解中表示，如果孩子归他抚养，他自愿放弃向

王某主张抚养费的诉讼请求，放弃对汽车的分割，房屋也可

由王某继续居住。

裁判结果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判决：一、准予双方离婚；二、

张小某随其父张某生活；三、王某每周探望张小某一次，具

体探望时间、地点及方式由原、被告自行协商；四、未取得

房产证的涉案房屋归王某居住使用。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认为

一审法院将其在调解中的意愿当成影响财产分割的判决，属

于断章取义。二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张某在一审期间明确表示为达到抚养目的，自愿放弃抚

养费及涉案车辆的分割，也同意涉案房屋仍可由王某居住，



该意见明确具体，意思表示真实，符合当事人自行处分的原

则。一审法院综合离婚案件中当事人对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

的整体意见，考虑并实现了张某的诉讼目的，并无不当；一

审判决内容系在涉案房屋未取得所有权证书，人民法院不宜

判决房屋所有权归属及相应补偿的情形下所作出的，并考虑

当事人为达到诉讼目的而作出的自愿处分行为，而非针对涉

案房屋包含所有权及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各项权能的最

终判决。待房产具备办理所有权证条件时，双方可就房屋所

有权及所蕴含的各项权能进行友好协商或另案主张。据此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解读

确定父母一方与未成年子女的扶养关系时，应依子女的

最大利益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直接抚养人的抚养能力。

抚养能力应当包括抚养人的健康状态、个人品格、受教育程

度、经济能力、居住条件和职业状况等因素在内，这些因素

往往会涉及到抚养人能否充分行使及负担对子女的权利义

务。经济能力仅是作为考虑子女抚养问题的一个因素，并非

决定性条件，不能将哪一方能提供更为优厚的物质条件或者

一方不需要另一方支付抚养费作为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决

定性因素。（二）抚养子女的意愿及对子女的感情和态度。

（三）子女的年龄和性别。一般情形下，年幼的子女适宜由

母亲照顾，而同性别的子女与父母间的沟通较便利和自然，

也符合性别发展的规律。（四）子女受教育环境的继续性和

适应性。应当考虑子女成长环境及父母所提供照顾的稳定性



及继续性的问题，尽量维持子女在父母离婚前后的成长环境

（如近亲属照顾、家庭环境和学校或者社区等成长环境）的

相似或者一致。（五）其他可供参考的因素。如近亲属协助

照顾的意愿和能力，子女对双方近亲属的依赖关系和感情

等。

除上述常规因素外，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一）子女的年龄是参考因素但不是绝对因素，两周岁内，

子女年幼有对母亲依赖的天性，但如母亲存在家庭暴力、虐

待、遗弃子女、被判处长期徒刑等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情

形的，也可以由父亲一方抚养子女。（二）对于两周岁以上

子女，父母均有抚养意愿、抚养条件相近的，还需要考虑父

母一方身体状况，是否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等综合因素。在

不改变子女学习环境和不影响子女生活安定的情形下，父母

离婚后也可协议子女轮流随父母生活。（三）婚姻中的过错

不是剥夺对子女抚养权的理由，不能一概剥夺过错方对子女

的抚养权。不顾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将未成年子女一律判归

无过错方直接抚养，以此作为对过错方的惩罚和对无过错方

的补偿，其实是在漠视子女的利益。（四）当事人在离婚诉

讼中未对子女抚养问题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当

事人释明，引导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当事人就子女抚养问

题未达成一致，又坚持不要求人民法院处理子女抚养问题

的，可以判决不准离婚。

本案中，孩子张小某七岁，还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从感情上对母亲的依恋，不能作为选择对其利益最大化的



唯一标准。原、被告双方抚养子女条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

求子女抚养权，但张小某随祖父母生活时间较长，且祖父母

有能力有意愿帮助抚养，可以作为争取抚养权的有利条件予

以考虑，特别是对于张小某来说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活模

式及学习环境，随意改变势必影响其生活及学习，因此张小

某由张某抚养为宜，母亲王某可充分行使探望权。考虑到张

某在调解中宁愿放弃房屋居住权、车辆、抚养费，也愿意抚

养孩子的意愿，一审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张小某随其父张某

生活，王某每周探望张小某一次，未取得房产证的涉案房屋

归王某居住使用。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父母与

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

或者由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

义务。

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乡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

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

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 对已满两周岁的未

成年子女，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一方有下列情形的，可

予优先考虑：（一）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



力的；（二）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

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三）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

子女的；（四）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一方

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

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七条 父母抚养子女的条

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但子女单独

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可以

作为父或者母直接抚养孩子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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